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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

项目名称 

都江堰人民渠灌区青白江任

家沟枢纽续建配套与节水改

造工程 

行业

类别 

水利管

理业

（N76） 

主管部门 

（或主要投资人） 

四川省都江堰人民渠第一管

理处 

项目

性质 
改扩建 

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部门、

文号及时间 

四川省水利厅 

川水函[2015]840号，2015年 6月 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审批部

门、文号及时间 
\ 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审批部

门、文号及时间 
\ 
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5年 11月中旬～2016年 5月中旬 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四川嘉源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四川省都江堰勘测设计院 

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四川省都江堰人民渠第一管理处 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四川衡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

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四川华蜀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

技术评估单位 四川星悦绿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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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意见 

根据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》，都江堰人

民渠灌区青白江任家沟枢纽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于 2019年 12

月 23 日在郫县主持召开了都江堰人民渠灌区青白江任家沟枢纽续

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各评

审专家，建设单位、水保评估单位、水保方案编制单位、监理单位、

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的代表共 9人，会议成立了验收组（名单附后）。 

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检查了工程现场，查阅了技术资料，听取了

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评估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自验情况、水土

保持监测、监理工作情况和技术评估情况的汇报，以及水土保持方

案编制、施工单位的补充说明，经质询、讨论，形成了都江堰人民

渠灌区青白江任家沟枢纽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水土保持设施

验收意见。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地理位置：青白江任家沟枢纽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位于郫

县唐元镇沙河村境内的青白江干渠上（桩号 36+840处），清江桥上

游约 1.50km处，距成都市 23.00km。中心地理坐标 N30°51'46"，

E103°54'53"，平均海拔约 574.00m。工程范围内交通便利，四通

八达，有唐古路、唐太路、蜀龙路等公路纵横交错，村村通水泥路，

交通方便。 

项目名称：都江堰人民渠灌区青白江任家沟枢纽续建配套与节

水改造工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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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：四川省都江堰人民渠第一管理处； 

建设地点：四川省郫县唐元镇沙河村； 

建设性质：改扩建建设类项目； 

工程规模：本工程建设任务包括恢复重建一座 90.00m溢流坝、

新建一孔冲沙闸、恢复重建一孔进水闸及溢流坝上下游累计长约

630.70m的堤防加固等。该工程为具有灌溉、防洪为一体的综合性

水利枢纽，是人民渠干渠的关键工程之一。都江堰人民渠灌区青白

江任家沟枢纽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灌溉范围涉及郫县唐元镇

沙河村、公毅村等村庄，并承担灌区内工业生产和生态供水，兼有

防洪排涝等综合效益。 

工程等级：任家沟引水枢纽为Ⅳ等工程，工程规模为小（1）型，

主要建筑物为 4级，次要建筑物为 5级，临时建筑物按 5级设计；

设计灌溉面积 0.26 万亩，设计灌溉流量：1.41m3/s。 

工程投资：工程总投资为 2925.24万元，其中土建投资 1944.04

万元，资金来源为国家资金和地区配套资金。 

建设工期：项目建设总工期为 6个月，于 2015年 11月 15日开

工，2016 年 5 月 10 日完工。 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

2015 年 6 月 19 日，四川省水利厅以川水函[2015]840 号对本

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批复。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都江堰人民渠灌区青白江任家沟枢纽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

工程位于成都市郫县境内，为改扩建工程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恢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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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 1 座 90.00m 溢流坝、新建 1 孔冲沙闸、恢复重建 1 孔进水闸

以及对溢流坝上下游约 630.70m 的堤防加固等。工地总占地

6.25hm
2
，其中永久占地 3.18hm

2
，临时占地 3.07hm

2
。工程挖方总

量 14.55万 m
3
（自然方，下同，含表土剥离 0.09万 m

3
），回填 10.46

万 m
3
（含表土利用 0.09 万 m

3
），综合利用 4.09万 m

3
，无永久弃渣。

工程总投资 2925.24万元，其中土建投资 1944.04万元。工程计划

于 2015年 9月开工，施工总工期 4个月。 

2、方案编制依据充分，内容全面，资料详实，图表规范。对

工程及工程区概况介绍清楚，防治目标明确，防治责任范围界定清

楚，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合理，防治措施可行，基本达到水

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阶段深度，可作为下阶段水土保持工作的依

据。 

3、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分析合理。项目区为成都平原，多年

平均降水量 951.90mm，项目区水土流失以微度水力侵蚀为主，容

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/km² .a。 

4、同意方案对主体工程水土保持的分析与评价，本工程无水

土保持制约性因素，工程建设可行。 

5、同意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，面积共计 6.25hm
2
。

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按项目组成划分为枢纽工程区、堤防工程

区、施工导流区、施工生产生活区、临时堆料场区和施工道路区 6

个分区合理。 

6、同意该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防治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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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方案中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合理，基本同意各分区主要防治

措施为： 

（1）枢纽工程。施工中做好临时遮盖措施。 

（2）堤防工程区。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，堤后设置 C15 砼砌

卵石排水沟，出口设置沉沙池，施工中做好临时遮盖、排水和拦挡，

施工结束后对堤后边坡进行覆土绿化。 

（3）导流工程区。施工结束后对围堰及时拆除并将拆除料运

至堤后填筑利用。 

（4）临时堆料场区。施工中做好彩条布遮盖、土袋挡护和临

时排水，施工结束后对迹地进行平整并撒播草籽绿化。 

（5）施工生产生活区。施工前剥离表土，施工中布置临时排

水、沉沙措施，施工结束后对迹地进行土地整治并覆土复耕。 

（6）施工道路区。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，施工中设置临时排

水沟和沉沙池，施工结束后对迹地行土地整治并复耕或绿化。 

8、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、范围、内容、方法，下阶段

要进一步细化监测方案。 

9、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方案投资估算编制的原则、依据、方法

和费率标准。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 103.91 万元（新增水土保持

投资 65.11万元）。 

10、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进度安排，建设单位要严格按

照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所确定的进度组织实施水土保持工程。 

11、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中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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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，做好水土保持初步设计、施 

工图设计等后续设计、施工图设计等后续设计，加强施工组织和管

理组织，切实落实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。 

（2）严格按方案要求落实水土保持各项措施。各类施工活动 

要严格限定在动地范围内，严禁随意占压、扰动和破坏地表植被。

做好表土的剥离弃渣综合利用。根据方案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

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，做好水土保持防护措施，严格控制施工期

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。 

     （3）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并按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各

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水土流失监测实施方案和总结报告。 

     （4）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和进

度。 

      (5)采购土、石、砂等建筑材料等选择符合规定的料场，明

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，并向工程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 

     （6）本工程开工前应向我厅如实报送该项目征占面积并一次

性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 

      (7)本工程正式开工后 30内，应书面告知我厅，定期向我向

我厅报告工程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，并接受工程所在

地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

      （8）本工程的建设地点、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，应及时补

充或修改水土保持方案，并报我厅审批。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，

水土保持措施如需做出重大变更的，须报我厅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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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12、按照水土保持法的规定，本工程在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

土保持设施验收。 

（二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情况 

 2015 年 9 月，省水利厅以《四川省水利厅关于都江堰人民

渠灌青白江任家沟枢纽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》

（川水函[2015]1288号）批准了实施方案。 

为防治开挖部位水土流失和飞沙稳定，由施工单位承建，采取

了表土剥离、平整土地、截排水沟和栽树种草等一系列工程和植物

措施。 

（三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

2015 年 12月，建设单位自行进行了水土保持监测，经监测人

员现场踏勘调查，和施工和监理单位资料，编写了《监测实施方案》、

《监测季度报告》及《监测总结报告》。本项目建设期实际完成的

水土保持措施有： 

A、枢纽工程区 

本方案新增：彩条布铺设 1800.00m2。 

B、堤防工程区 

主体已列：C15浆砌排水沟 620.00m。 

本方案新增：C15 浆砌排水沟 878.00m，沉沙池 3 口，剥离表

土 0.17hm2（0.05 万 m3），回铺表土 0.13hm2（0.04 万 m3），撒播

草籽 0.13hm2，彩条布铺设 3200.00m2。 

C、施工导流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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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已列：编织袋装砂卵石护坡 4430.00m3。 

D、施工生产生活区 

本方案新增：表土剥离 0.08hm2（0.02万 m3），表土回铺 0.08hm2

（0.03 万 m3），土地整治 0.08hm2，临时排水沟长 210.00m。 

E、施工道路区 

本方案新增：表土剥离 0.08hm2（0.02万 m3），表土回铺 0.08hm2

（0.02 万 m3），土地整治 0.08hm2，撒播草籽 0.08hm2，临时排水

沟长 800.00m，临时沉沙池 3口。 

F、临时堆料场区 

本方案新增：土袋挡墙 162.80m3，土地整治 0.16hm2，撒播草

籽 0.16hm2，临时排水沟长 120.00m，临时沉沙池 1 口，彩条布铺

设 100.00m2。 

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措施。各项水土保持措施

发挥综合效益后，扰动土地整治率 97.96%；水土流失总治理度

97.96%；土壤流失控制比 1；拦渣率为 97.14%；林草植被恢复率

100%；林草覆盖率 10.57%，到方案设计水平年，各项防治目标均

得以实现，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功能，水土流失防治标准达到批

复文件执行的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。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已达到水

土保持验收标准。 

（五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

2019 年 8 月，建设单位委托四川星悦绿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开展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评估工作，经实地踏勘和验收组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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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论，验收主要结论为：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，开展

了后续设计和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依法履行了水土保持法定程序；

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设计落实了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，措

施体系基本完整，措施布局基本合理，发挥了水土保持防治的功能；

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任务基本完成，六项指标基本达到批复的

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；工程运行期间，水土保持设施管护

责任明确，可以保证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。项目水土保持设施

具备验收条件。 

（六）验收结论 

验收组认为：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，实施了水土

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措施，基本完成了批复的防治任务，建成的水

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，较好的控制和减少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

流失；建设期间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、监测工作；运行期间的管理

维护责任落实，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，同意该项目水土保

持设施通过验收。 

（七）后续管护要求 

（1）工程运行期，四川省都江堰人民渠第一管理处要加强水

土保持设施管护及汛期的巡视检查，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。 

（2）工程建设单位应与当地有关部门共同配合，作好水土保

持工作的宣传教育工作，搞好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管理和监督工

作，巩固水土保持措施的成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
 

三、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

分工 姓名 单位 职务/职称 签字 备案 

组长 李国贤 四川省都江堰人民渠第一管理处 项目经理 

 

建设单位 

成员 

林洪光 四川省都江堰人民渠第一管理处 技术负责人 
 

建设单位 

李永俊 四川星悦绿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
 

 
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

张莉 四川星悦绿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
  

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

汪  军 四川省都江堰人民渠第一管理处 助理工程师 
 

 
监测单位 

欧俊模 四川华蜀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总监  监理单位 

郭  珍 四川嘉源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
 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

杨  刚 四川省都江堰勘测设计院 设计负责人 
 

设计单位 

邰  强 四川衡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 施工单位 

 


